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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赔偿委员会  

理事会  

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理事会 2003 年 12 月 18 日  

第 133 次会议就损失最高额为 10 万美元的第一批  

巴勒斯坦人的迟交索赔(“C”类索赔)作出的决定  

 理事会，  

 根据《索赔程序暂行规则》(“《规则》”)第 37 条收到了专员小组就损失最高

额为 10 万美元的第一批巴勒斯坦人的迟交索赔(“C”类索赔)提出的报告和建议，

共涉及 1,691 项索赔，1 

 1.  批准专员小组提出的建议，因此，  

 2.  注意到该批索赔所涉 1,691 项中，有 883 项索赔符合审查的最起码合格要

求，即索赔人是否有充分有效的机会在理事会规定的期间内提交索赔，有 808 项索

赔则不符合这一要求，  

 3.  决定根据《规则》第 40 条，批准就报告所涉的 883 项索赔给予建议赔偿额。

根据该报告第 153 至 156 段所载的建议给予的赔偿总额如下：  

                                                 
1  报告全文见 S/AC.26/2003/26 号文件。根据《规则》(第 30 条第 1 款和第 40

条第 5 款)关于保密的规定，有关向每一名个人索赔人支付的金额的资料将不公布，

但是将分别提供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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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实体  建议给予赔偿的

索赔件数  

建议不予赔偿的  

索赔件数  

索  赔  额  

(美   元) 

建议索赔额  

(美   元)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852 31 40,916,163.81 15,768,453.51 

 4.  重申一俟资金到位，将按照第 197 号决定 (S/AC.26/Dec.197 (2003))支付

款项，  

 5.  回顾当按照第 197 号决定并根据第 18 号决定(S/AC.26/Dec.18 (1994))的条

款进行付款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应该在收到款项后的六个月内根据批准的赔偿额

将收到的款项分发给指定的索赔人，并且在不迟于该时限期满后三个月提供有关此

种分配的资料，  

 6.  请执行秘书将本报告的一份副本提供给秘书长、伊拉克政府以及巴勒斯坦

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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